
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ST 步森          公告编号：2020-108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森股份”、“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20】第 596 号）。公司对关注函所述问题逐项予以落实，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1、上述标的公司原应付你公司款项合计为 1.04 亿元，本次交易豁免应付款

项 6,000 万元，剩余 0.44 亿元款项尚未向你公司偿还。请你公司： 

（1）说明豁免债务的具体构成情况以及你公司豁免标的企业 6,000 万元应

付款项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标的企业经营情况、盈利能力及交易对手方的付款能力，说明剩

余 0.44 亿元款项是否已有切实可行的偿还安排，后续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一、豁免债务的构成情况 

豁免债务为股份公司历年向标的公司销售服装所累计的应收账款，账龄如下： 

标的公司 豁免债务小计 1-2年 2-3年 3 年以上 已计提坏账 

贵阳步森 12,000,000.00 12,000,000.00 
  

6,385,155.74 

明普拉斯 12,800,000.00 
  

12,800,000.00 11,023,553.04 

合肥步森 5,200,000.00 5,200,000.00 
  

4,950,909.17 

江苏步森 16,000,000.00 
 

1,581,969.56 14,418,030.44 15,156,292.67 

沈阳步森 14,000,000.00 5,462,977.49 8,537,022.51 
 

7,746,726.95 

小计 60,000,000.00 22,662,977.49 10,118,992.07 27,218,030.44 45,262,637.56 

上市公司豁免的应收账款原值 6,000万元，已计提坏账 4,526万元，净值 1,474

万元，账龄均为 1 年以上。 



二、豁免债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豁免原因为本次拟出售的子公司亏损严重，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合计为-72,267,185.95 元，已呈现严重资不抵债的状况，2020 年突然

爆发的新冠肺炎等不利因素又进一步加剧了子公司经营困难的局面，在可预见的

将来，所涉子公司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偿付债务，因此公司对子公司相应债权

全部收回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上述标的公司若保留在上市公司体系内，未来将持续在店面租金、员

工费用等方面产生现金流出，加剧公司资金压力，不利于整体资产结构优化。 

该债务豁免也是与交易对方达成本次交易的商业条件之一。 

综上，为厘清公司与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有效处理不良资产，公司与子

公司设定了债务豁免事项。 

三、剩余 0.44 亿元款项的偿还安排 

出售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前述债务减免后

的应付款人民币 44,390,935.43 元连同标的公司在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新增

的对转让方债务或占用的资金，由标的公司继续承担偿还义务，以各标的公司后

续经营或者资产处置所得归还。” 

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标的公司尚有银行存款 579 万元，3 处房产市场

价值约 1,000 万元，可转让的应收账款 380 万元，存货账面价值约 1,300 万元。

标的资产可以处置上述可变现资产以及后续经营所得在支付必要的运营成本之

后的净现金流归还步森股份的债权。 

因此，步森股份认为标的公司对剩余款项已有切实可行的偿还安排，但后续

出让后的子公司能否扭亏为盈仍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公告，资产出售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请详细说明： 

（1）你公司主营业务为服装生产及销售，请详细说明此次出售经营服饰业

务的子公司对你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2）标的公司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此次资产出售的会计处理及对上市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3）交易对方北京汤姆托德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3 月，注册资本

为 100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备经营标的资产的能力，能否保证

后续债务的偿付，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回复： 

一、此次出售子公司对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此次出售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占步森股份的比例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10月 2019年度 

标的公司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贵阳步森 1,524.88 -1,354.11 1,216.06 -1,246.21 4,177.82 -107.90 2,295.18 -1,972.57 

明普拉斯 32.49 -1,301.72 - 89.05 54.20 -1,390.76 - 10.02 

合肥步森 2,027.93 -729.52 824.61 -1,634.51 4,166.93 904.98 2,092.22 -324.96 

江苏步森 170.08 -1,723.06 232.21 -116.99 652.44 -1,606.08 548.83 -305.49 

沈阳步森 687.72 -2,118.31 550.08 -664.18 1,658.20 -1,454.13 1,266.97 -529.52 

小计 4,443.11 -7,226.72 2,822.96 -3,572.84 
10,709.5

9 
-3,653.88 6,203.20 -3,122.52 

步森股份 
53,100.7

1 

28,842.8

6 

17,724.8

3 
-7,720.16 

61,630.0

8 

33,895.7

5 

35,912.2

4 
4,448.42 

占比 8.37% -25.06% 15.93% 46.28% 17.38% -10.78% 17.27% -70.19% 

说明：1、步森股份的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2、表中标的公司 2020 年的数据为 1-10

月份，表中步森股份 2020 年的数据为 1-9月份列示和测算。 

从表中可知，此次出售的子公司的总资产、营业收入的合计数占步森股份的

比例并不高，但其净资产为负，且亏损的净利润占步森股份合并净利润的比例较

高。因此，此次出售子公司对步森股份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反而

会增强步森股份资产质量，增加步森股份盈利能力。 

公司的经营模式包括经销及零售，此次出售的子公司原主要经营模式为直营

店零售，子公司出售后，标的公司将分别作为区域一级经销商与公司签订经销协

议，标的公司的门店作为加盟店由收购方进行整合经营，此次资产出售预计会节



省公司的固定支出，增加盈利能力。 

二、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本次出售部分全资子公司的股权由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由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质的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经审计、评估后的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交易标的 净资产/审计 净资产/评估 豁免的债权 

豁免债权后的

净资产（评估净

资产为基础） 

交易定价 

贵阳步森 -13,541,068.05 -12,961,097.46 12,000,000.00 -961,097.46 1.00 

明普拉斯 -13,017,173.11 -13,011,453.11 12,800,000.00 -211,453.11 1.00 

合肥步森 -7,295,232.08 -5,940,592.52 5,200,000.00 -740,592.52 1.00 

江苏步森 -17,230,641.12 -16,993,549.62 16,000,000.00 -993,549.62 1.00 

沈阳步森 -21,183,071.59 -20,270,296.87 14,000,000.00 -6,270,296.87 1.00 

合计 -72,267,185.95 -69,176,989.58 60,000,000.00 -9,176,989.58 5.00 

在审计、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出

售贵阳步森 100%股权、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出售明普拉斯 100%股权、以人

民币 1.00 元的价格出合肥步森 100%股权、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出售江苏步森

100%股权、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出售沈阳步森 100%股权。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且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此次资产出售的会计处理 

此次资产出售的会计处理： 

母公司豁免子公司债务、出售子公司股权的会计处理： 

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5,262,637.56 

营业外支出             14,737,362.44 

贷：应收账款（豁免金额）   60,000,000.00 



借：货币现金            5.00 

    投资收益            112,999,995.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13,000,000.00 

标的公司豁免债务的会计处理： 

借：应付账款（豁免金额）  60,000,000.00 

贷：营业外收入            60,000,000.00 

母公司合并 1-10 月标的公司的利润表： 

借：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等子公司在 1-10 月的利润，包括豁免的 6000w

营业外收入，影响共计        -24,271,612.83 

贷：投资收益            -24,271,612.83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150,310,606.66 

    盈余公积         -771,807.87 

贷：投资收益         149,538,798.79 

综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共计：营业外支出增加 14,737,362.44，投资收益

12,267,190.95，净利润共计影响-2,470,171.49 元。 

四、本次交易具备商业实质性 

本次交易对方为北京汤姆托德贸易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孙莉、欧阳青。 

欧阳青的基本情况为：曾任京东商城总监、闪购总监、京东自营服饰负责人、

银泰服饰总监、韩国柯利亚诺买手经理，具有 15 年服装行业经验。 

孙莉的基本情况为：服装专业本科，曾任爱慕内衣公司高级经理、上品折扣

内衣自营负责人、阳光集团设计师，具有 10 多年服装从业经验。 

因此，交易对方具备服装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具有承接和运营出售的子公

司的能力，本次交易具备商业实质性。 



3、请你公司详细核查北京汤姆托德贸易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你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向

其出售标的公司是否会构成同业竞争，相关债务豁免是否涉及利益输送，尚未

归还你公司的款项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交易对方与步森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北京汤姆托德贸易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股东 孙莉 100% 

管理层 
执行董事/经理：孙莉； 

监事：欧阳青 

经过自查，北京汤姆托德贸易有限公司与步森股份、步森股份持股 5%以上

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 

因此，向北京汤姆托德贸易有限公司出售标的公司不会构成同业竞争。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利益输送，亦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北京汤姆托德贸易有限公司与步森股份、步森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本次交易在考虑子公司的

实际经营情况，参考市场惯例，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步森股份股东

利益的情形，相关债务豁免不涉及利益输送，尚未归还步森股份的款项不构成关

联方资金占用。 

以上为公司对本次《关注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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